
高雄市110學年度美術類藝術才能班 

新生暨插班生聯合鑑定術科測驗應試防疫須知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為確保應試學生健康及試務工作順利進

行，請家長及應試學生配合以下事項：  

1.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實施之

對象者，於隔離或檢疫期間，不得應試(得於術科測驗結束後持相關證明辦理退

費)。 

2.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自主健康管理」者，應確實評估是

否有發燒、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之情形，如有症狀則不得參加術

科測驗(得於術科測驗結束後持相關證明辦理退費)；無症狀者，請主動聯繫三民

國中教務處，並配合於安排之獨立場所應試及休息。 

3.鑑定日前如考生已有發燒情形(發燒定義：額溫≧攝氏37.5度或耳溫≧攝氏 38度)

或有呼吸道症狀，如：咳嗽、流鼻水（非過敏）者，請家長主動聯繫三民國中教

務處(學校聯絡資訊：3227751#110、111)，若仍欲參與鑑定，請務必配合試務單

位管控措施，並於安排之隔離試場應試。 

4.為防疫需求，原則上避免陪同應試，若有個別需求者，一位考生僅限一名陪同人

員，請陪同人員務必配合學校各項防疫規定，於指定之休息區等候。 

5.考生及陪同人員進入校園時請出示鑑定證並繳交已填妥之應試聲明書(如附件)。 

6.為降低群聚感染風險，4/10(星期六)術科測驗期間請考生及陪同人員全程配戴口

罩（口罩請自備）。 

7.進入校園時請配戴口罩並至體溫量測站量測額溫，體溫正常者會於手背上蓋章，

確保出入之辨識。 

8.上午7時15分起可量測體溫，請提早抵達以利作業。量測額溫≧攝氏 37.5 度，會

有專人引導至「複測區」進一步觀察。 

(1) 「複測區」檢測耳溫2次(間隔5分鐘)均正常者，經護理師確認，於手背上蓋章。 

(2) 「複測區」檢測耳溫2次(間隔5分鐘)確認發燒者(耳溫≧攝氏38度)，建議返家休

息，惟若仍欲參與鑑定，請務必配合試務單位管控措施，並於安排之隔離試

場應試。 

9.請考生應試前後務必勤洗手，本次所有試場於考前均會進行環境消毒，並先行打

開所有窗戶及氣窗，保持開放且空氣流通的空間。 

10.嚴禁隱匿旅遊史及個人身體症狀，如經查明屬實者，取消術科測驗考生資格，並

依中央疫情通報作業規定，通報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處理。 

11.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政策及規定若有調整，本須知將配合修正。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鑑定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護措施處理流程圖 
 

※ 鑑定日4/10(六)前符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或「自主健

康管理」者，請主動聯繫三民國中教務處(3227751#110、111) 
 

 

 

 

 

 

 

 

 

 

 

 

 

 

 

 

 

 

 

 

 

 

 

                        

 

 

 

 

※ 學生測驗結束後均須盡速離場，不得逗留。 

※ 測驗結束後倘應試學生或工作人員因發燒或身體不適送醫，請依教育部校園

安全及災後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通報事宜。 

 

 

 

 

 

進入校園時配戴口罩、出示鑑定證並繳交已填妥之應試聲明書 

量測額溫 

額溫<37.5∘C 

手背上蓋章 

額溫≧37.5∘C 

前往體溫複測區由護理師複測耳溫2次(間隔5分鐘) 

檢測2次均正常 

手背上蓋章 
。 

 

准予正常應試 

檢測2次確認發燒者 

(耳溫≧攝氏38度)。 
 

返家休息 

(得辦理退費) 

安排獨立場所 

應試及休息 

准予正常應試 



高雄市110學年度美術類藝術才能班 

新生暨插班生聯合鑑定術科測驗應試聲明書 

 
考生           (准考證號碼：          )及陪同家長             

(無則免填)參加高雄市110學年度美術類藝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聯合

鑑定術科測驗，聲明於近期(14日內)無國外旅遊史，亦非符合「具感

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或「自主

健康管理」未滿14日而有發燒或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之

情形，倘有不實，願取消術科測驗考生資格且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高雄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新生暨插班生聯合鑑定小組 

 

考生簽章： 

監護人簽章： 

陪同家長簽章(無則免簽)：  

聯絡電話： 

通訊住址：         市         鄉鎮區         路(街)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4 月 1 0 日 



高雄市110學年度美術類藝術才能班 

新生暨插班生聯合鑑定術科測驗健康管控單 

姓名  准考證號碼  

第一次 

量測耳溫 
   ℃ 

第二次 

量測耳溫 
   ℃ 

經體溫量測顯示您已達『發燒』情形，因應防疫需求，請自行

評估並勾選本次術科測驗改採下列何種方式辦理 

□ 不參加測驗，於術科測驗結束後持證明辦理退費 

□ 至隔離試場進行測驗 

                              考生簽名：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 

退費證明單 

考生           (准考證號碼：          )，因測驗當日發燒，配

合防疫需求不參加測驗，請家長持本單、鑑定證及考生身份證明文

件於110/4/19(一)～4/20(二)上午8時至下午4時至三民國中教務處

辦理退費 

受理人員：                   學校戳章： 

 

本聯撕下由家長帶回 


